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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478号

申 请 人：侯某某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侯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未在法定

期限内就其投诉事项作出处理的行为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

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年 8月 6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

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投

诉告知是否受理的行为违法，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告知。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 2024年 6月 12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举

报投诉信（挂号信编号：XA3646275XXXX），投诉举报河南

某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花椒风干鸡”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被申请人于 2024年 6月 17日签收，至今未告知申请人投

诉是否受理，违反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

第十四条规定。综上，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举报投诉信后，积极对

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内容进行调查核实，经查，申请人所投诉举

报的内容按照属地管辖原则应当由商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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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遂被申请人于 2024年 6月 17日将该起投诉举报转至有

管辖权的商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并告知其于七个工作日内回

复申请人。综上，被申请人已履行法定职责，请求复议机关依

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侯某某于 2024年 6月 12日通过挂号

信（邮单号：XA3646275XXXX）向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邮寄举报投诉信，投诉举报河南某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花椒风干鸡”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规定。被申请人于

2024年 6月 17日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投诉信后，经查，被投诉举

报人河南某某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所在地：商水县某某大道与

某某路交叉口，生产地址：商水县某某大道与某某路交叉口。按

照属地管辖原则，被申请人于当日将举报投诉信转至有管辖权

的商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处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在

法定期限内对其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9月 10日通过电话听取申

请人意见，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出的书面答复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举报投诉信及挂号信封；2.产

品照片；3.河南某某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食品生产许可

证；4投诉举报通知及转送记录。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

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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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投诉由被

投诉人实际经营地或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第

二十五条规定，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处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统一接收投诉举报的工作机构，应当及时将投诉举报分送有处

理权限的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相

关机构处理。

本案中，被投诉举报人河南某某食品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和

实际经营地在周口市商水县，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收到申请人侯某某的投诉举报后，及时将举报投诉信转至有管

辖权的商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处理，符合上述规定，被申

请人已履行处理投诉举报的相关职责。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未在

法定期限内对其投诉进行处理本机关不予支持。综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九条“行政复议机关受

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

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

的，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侯某某的行政复议请求。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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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9月 13日

抄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